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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4-051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森兰国际大厦设立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

平台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为进一步提升森兰中块商业商务区的区域品质，公司拟与上海自贸

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投资公司”）合作，在森兰国际大厦裙

房一楼、二楼设立森兰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厅，用于搭建国际一流的艺术品展示交易

平台。 

 

一、关联交易概述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森兰区域逐步成为自贸试验区

各项功能创新的重要载体。森兰与自贸试验区“前店后库”联动发展的模式已在森兰

正式运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国际进口商品的展示交易开创了新的天地。结合国家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为进一步推动自贸试验区文化贸易的发展，公司拟与文化投资公

司合作，依托自贸试验区及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政策及资源优势，将文化贸易产

业链由自贸试验区延伸至森兰，借助文化投资公司的经营资源、经营网络，以森兰国

际大厦裙房一楼、二楼约 4019 平方米的物业为载体经营森兰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厅，

在森兰搭建国际一流的艺术品交易运营平台，提供艺术品展示、交易、代理、鉴赏点

评、艺术品金融等服务，形成独具自贸区特色的艺术品“前店后库”商业模式，构建

完整的国际艺术品交易产业链，为国内外艺术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高自贸区文

化产业运作能级与业务体量。 

由于文化投资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文化投资公司系本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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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号 30层 3006室 

办公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号 30层 

成立日期：2014年 7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李云章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文化产业的投资管理活动以及提供文化产业链各环节的服务。 

实际控制人：外高桥集团（持有文化投资公司 100%股权）。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外高桥集团资产总额为 3342824.42 万元，净资产 1099685.45 万元；2013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751998.32万元，净利润 44351.82万元。 

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概况 

森兰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厅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洲海路 999 号森兰国际大厦（近

自贸试验区 5号门）裙房内一楼、二楼，实际使用面积约 4019 平方米（面积以实测为

准）。 

森兰国际大厦定位为生态甲级写字楼并配以丰富的业态配套，计划于 2014年下半

年建成、2015年正式投入运营。 

（二）权属状况说明 

森兰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厅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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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项目系自贸区的重要功能性配套项目，本次关联交易的

定价模式为“固定保底租金+艺术品展示交易运营平台的营业收入分成”，其定价主要

以森兰国际大厦的配套功能项目定价为参考依据，并结合森兰产业培育功能需求，双

方沟通协商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项目的入驻有

助于形成森兰的特色文化商业形态，提高森兰物业的资产价值，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

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作双方 

甲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合作期限：10年，具体以合同为准（合同尚未签署）。 

3、合作方式：本次合作主要采取“固定保底租金+艺术品展示交易运营平台的营

业收入分成”的方式，具体为：第1、2年免租金，第3、4年缴纳保底租金50万元/年，

从第5年起每三年为一个租金调涨周期，每个周期的保底租金较上个周期递增35%；在

缴纳保底租金的同时，第3、4年按照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年营业收入的4%进行营收分

成，第5-7年按照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年营业收入的6%进行营收分成，第8-10年按照艺

术品展示交易平台年营业收入的8%进行营收分成。 

4、履约安排：本次合作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后，由公司与文化投资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后履约执行。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将文化贸易产业链由自贸试验区延伸至森兰，为森兰的商业商务功能

导入更多的艺术文化内涵，使得森兰更好地与自贸区内的产业基础、国际贸易相融合，

形成独具自贸区特色的森兰艺术品“前店后库”商业模式，创新构建完整的国际艺术

品交易产业链；有利于将森兰打造为自贸区文化与艺术的高端商务平台，从而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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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自贸区及森兰的区域招商工作。 

2、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与众多国际著名艺术机构的合作将带来世界一流的高端文

化艺术活动，从而更好地提升森兰人文氛围，大幅提高上市公司拥有的森兰商业商务

区物业的资产价值。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年 11月 12日以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森兰国际大

厦设立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舒榕斌、施伟民、李云章、姚忠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 

2、独立董事罗伟德先生、张林俭先生、李志强先生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该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如下：（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舒榕斌、施伟

民、李云章、姚忠对本议案予以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在森兰国际大厦设立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将为森兰的商业商务功能导入更

多的艺术文化内涵，不仅能大幅度提升森兰的人文氛围，形成森兰·外高桥的特色文

化商业形态，还能提高公司拥有的森兰商业和商务物业资产价值。（3）本次关联交易

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鉴

于此，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重要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月 12日 


